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二○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演辭（附圖） 

 

 
 

  以下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十二日）在二○一五年法律年度開

啟典禮上發表的演辭全文（中文譯本）：  

 

律政司司長、大律師公會主席、律師會會長、各位嘉賓： 

 

  我謹代表香港司法機構全體仝人，熱烈歡迎各位蒞臨本年度的法律年度開啟典

禮。 

 

  回顧香港過去任何一年，說我們的社會經歷了種種挑戰，這話準是對的。二○

一四年也不例外，而我亦深信今年將會為香港帶來某些挑戰。當社會面對這些挑戰

時，我們絕不可忽略那些在過去，並且在將來會繼續造福香港的基本要素。 

 

  在剛過去的一年，本港的法治——這始終重要的議題，是社會人士最常談論的

話題之一。其中一個討論的層面，是香港法院在司法的工作上，受到政治因素等外

來因素的影響的程度如何。過去一年，政治很多時候圍繞着港人生活。然而，仍待

回答的問題是：除了嚴格引用法律本身外，法院的工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或政

治考慮等因素所影響或左右？ 

 

  答案其實明顯不過：法院在司法的工作上，不會、亦不能受到諸如政治或政治

考慮等外來因素絲毫的影響。法院和法官都只會引用法律斷案。法官的憲制角色，

是裁斷訴訟各方之間的法律糾紛。即使法律程序或因政治理由而引起，法院的功能

亦絕非解決政治問題，而是僅就法律問題作出裁決。 

 

  法治，是所有社會的基石，亦是凝聚社會的要素。香港有超過七百萬人，每個

人都希望自己和家人可以過有尊嚴和豐盛的生活。每個人都有權如此生活。然而，

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的利益訴求，也有不同的價值取向。每個人都各有意見主張，

彼此的分歧有時甚大。法律的凝聚力，正正在於確保個人的權利，尤其是一般所謂

的基本權利，可獲法院執行之餘，他人的權利亦得到同等的尊重。法律和法院司法

的目標，就是在南轅北轍的利益取向和意見分歧之間，尋找一個公正、恰當的平衡。

簡而言之，我們的目標是確保基本人權可獲法院恰當地執行，而個人的權利和社會

上他人的權利都得到尊重。 

 

  這一切如何得以實現？接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切的起點。人人，包括政府、

官方機構和公眾人士。不論任何人、任何群體或任何組織，都不能凌駕於法律之上，

亦不會獲法院優待。這是尊重他人權利這概念的要義。 

 

  其次，至為基要的，是法律在實際運作時，法院只會根據法律及法律的精神斷

案，並在判案時保持獨立，不受任何外界的影響——不論是政府、官方機構、社會



大眾或社會上任何界別的影響。 

 

  我剛才提及法治和司法的幾項要點，包括平等、忠於法律及其精神和司法獨立，

全都是法律賴以運作的基礎。這些要點亦已在香港的憲法——《基本法》中訂明及

得到保障。 

 

  法官的憲制角色是單單依據法律判案，這反映於《基本法》中關乎行使審判權

的條文。《基本法》第八十四條直接訂明法官須依照法律審判案件。所有法官均曾

宣誓恪守法律，並以無懼無偏的精神維護法制。《基本法》的其他條文亦訂明法官

的資格﹕法官應只根據其本人的司法和專業才能選用。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正是根

據這兩項準則，向行政長官作出有關法官的任命推薦。除此以外，沒有其他適用於

所有法官的資格準則。對於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及高等法院首席法官，有國籍要求，

即兩者均必須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至於對其他

法官，則沒有此項要求；《基本法》且訂明可從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聘用法官。 

 

  司法機構的獨立當然是本港法律制度的關鍵要點。《基本法》中與司法機構獨

立有關的規定，至少有三項不同的條文。剛才提及的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亦必須

為獨立的委員會。 

 

  我在去年的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上致辭時指出，我們法律制度的某些要點，顯明

了本港的法治和司法機構的獨立，並不僅在理論上存在，而是真確地存在。在我談

論近來發生的事以強調其真實存在之前，讓我先闡述一些最新的發展，這些發展既

關乎司法機構，亦會影響社會人士是否能將其爭議糾紛訴諸司法﹕ 

 

（1）爭議糾紛得以訴諸法院，是任何法律制度的關鍵所在。一個地方即使有健全

的法律體制，法院也聘任了最優秀的法官執行司法工作，但如果當事人要將其爭議

糾紛訴諸法院卻難於登天，一切亦屬徒然。《基本法》明文規定社會人士有權向法

院提起訴訟。法律援助是協助當事人更能無礙地尋求公道的重要一環。在多個不同

類別的案件中，例如司法覆核的申請（即往往涉及市民針對政府而提出的法律訴

訟），訴訟人均可申請法律援助。 

 

（2）去年，司法機構一直積極檢討區域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限及小額錢債審裁處的

申索款額上限，目的是提高此等限制以便當事人可以將糾紛訴諸法院。 

 

（3）最近，立法會經投票表決，已廢除了以「當然權利」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這

一途徑。這一種向終審法院提出上訴的方式現已過時，亦不容於現代的法律制度。

這一上訴途徑使案件可以單憑訴訟金額的大小而獲得提出上訴，從而在不同的訴訟

人之間引起不平等的情況。我樂見廢除法例這項條文。 

 

（4）至於招聘法官方面，我們大致已取得良好的進展。但高等法院原訟法庭法官

的招聘，遇上某些困難。有見及此，並為了配合司法機構整體的長期需要，我們正

進行多項檢討，例如法官服務條件檢討及退休年齡檢討。須予緊記的是，維持法官



的高水平，不負市民的期望，這點至為重要。正如我曾多次指出，與其委任水準不

符的人士，倒不如容許職位懸空。 

 

（5）今年，我們有望可見終審法院遷往位於昃臣道的前最高法院大樓（亦即立法

會舊址）。我們獲得建築署告知此舉切實可行。建築署在這項搬遷工程中克盡厥職，

裨益社會，我謹藉此機會代表司法機構向建築署致以由衷謝意。新的終審法院大樓

將會是香港法治的恆久而鮮明的象徵。我殷切期待新大樓啟用，並歡迎公眾人士親

臨參觀這座歷史悠久的建築物。 

 

  過去一年，司法機構的各項運作需要及措施均獲得政府當局與立法機關的鼎力

支持。我謹在此表達衷心的感謝。就法院司法的工作而言，獲得此支持誠然重要，

而同樣重要的是，與司法機構有關的事宜不得以任何方式政治化。 

 

  接下來，我想談論一下近日發生的事件。對於「佔領」抗議，我當然不會評論

相關的政治議題，但卻希望在此談談其與香港法治的關係。我認為，近日這些事件

正正顯示大多數人均尊重法治，亦再次體現法治在我們社會中的核心地位。沒有人

對我們是否需要尊重法治這點提出實質的質疑，而原因亦是顯而易見：我們實在很

難想像會有人認真地提出，法治，以至法治所代表的一切理念，是不需要備受尊重

的。法院的工作，其保障基本權利的核心任務，以至無懼無偏、公平地履行司法的

工作，均有賴整體社會尊重並相信法治。 

 

  在抗議活動期間出現的訴訟，有關的法律程序實為法院奉行法治的明證。原訟

法庭所審理的數宗強制令申請，由負責憲法及行政訴訟審訊表的法官審理多日，法

官小心翼翼、一絲不苟地審視了每項可能成立的法律論據。訴訟各方均有充分機會

向法庭陳詞。向法院尋求公道之路亦未被堵塞——案中的被告人均獲得法律援助，

由資深大律師及其他經驗豐富的大律師代表。訴訟程序中的每一步，都是依據法律

和法律程序進行，整個過程亦公開予公眾旁聽。 

 

  在這幾宗強制令程序中，法院均頒下詳列理由的判案書，清楚得見法院是依據

法律作出判決。其後，若干訴訟人就原訟法庭的判決向上訴法庭申請上訴許可，上

訴法庭駁回這些申請時亦詳細解釋其決定的法律理據。凡此種種，都能顯示我們法

院的一貫做法：嚴格遵照法律斷案，以履行司法機構的憲制職能，並將詳列理由的

判案書公開予公眾查閱，使之有目共睹。法治和司法的工作，就是這樣得以實踐，

而這正正是本港司法機構每日的運作。今日如是，將來亦定必繼續如是。 

 

  容我再補充一點。正如剛才提到，每當法院面對棘手的案件，費煞思量作出了

法律裁定；這些由法院頒下的判決和命令，理應獲得尊重和遵行。法院最近就相關

案件頒下的強制令，社會大眾亦會期望獲得遵行。畢竟，訴訟各方——當然亦包括

敗訴方——均已獲得充分機會向法庭陳詞。無論所持的信念或所懷的動機是甚 ，

所有人——包括政府、社會大眾或其中任何界別的人士，都必須尊重法治及其代表

的一切理念。法治的目的正是要保障我們的權利，並幫助實現每一個社會都有的目

標：對個人權利的尊重，以及對他人權利的尊重。 



 

  法治，不容妥協。法治，不能有半分偏移，亦不能討價還價。法治，必須奉行

無間，不能有片刻鬆懈。法治本身即為目的，亦自成一重要制度，不但促成香港的

成功，更對香港居民整體和未來的福祉深具影響。 

 

  我們應一再提醒自己，香港社會這一基本要素。我們在一年一度的法律年度開

啟典禮聚首一堂，今年如是，每年如是，正是要彰顯法治何等重要。我們所有法官

均深明此義，而稍後的演說亦當會提及，法律界仝人務須同樣清楚明瞭這一點。我

相信社會大眾都已明白，亦理所當然會如此期望。 

 

  對我們所有人而言，過去一年是發生了許多大事的一年。我在此謹祝各位新年

進步、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完 

 

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２日（星期一） 

香港時間１９時２９分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今日（一月十二日）主持二○一五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並於愛丁堡廣場

檢閱香港警察儀仗隊。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向包括法官、司法人員和法律界人士等一千多名與會人士致

辭。 

 


